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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徐榕澤
電話：3322101#7521
電子信箱：jisgoodboy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過嶺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2月10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3011999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 (376735100E_1130119996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

「114年寒假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跨國銜轉學生教育之

行政知能暨師資增能研習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2月2日臺教國署原字

第113570421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參訓對象：

(一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師。

(二)具「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」或參加過華語文師

資培訓具教學經驗之華語文教師。

三、研習地點及時間：

(一)第1梯次：114年1月20日（週一）至114年1月21日（週

二）上午8時至下午4時20分，採線上視訊課程。

(二)第2梯次：114年1月22日（週三）上午8時至下午4時10

分，地點於臺中教育大學英才校區英才樓四樓R412教

室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1130008918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12/10 13: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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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報名時間及方式：

(一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4年1月15日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

１、第1梯次：

(１)教師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，研習代碼為

4777053（網址為https://www3.inservice.edu.tw

/）。

(２)非具教師身分者請至Google表單填寫相關報名資

訊：https://forms.gle/Guok8UhTeX99JKmf6。

２、第2梯次：

(１)教師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，研習代碼

為 4777129（網址為https://www3.inservice.

edu.tw/）。

(２)非具教師身分者請至Google表單填寫相關報名資

訊：https://forms.gle/9WSzAv3YqaV1gvqL9。

五、本局同意學校人員出席研習課程期間經學校同意後核予公

假登記。

六、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國銜轉計畫團

隊：

(一)電話：07-7172930分機2526、2527。

(二)電子信箱：tkids@mail.nknu.edu.tw。

七、檢附「114年寒假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跨國銜轉學生教育

之行政知能暨師資增能研習」簡章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

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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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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